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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垦校发〔2025〕36 号 

 

 

各院、部、处，各直属单位： 

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

长期使用权试点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将其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

2025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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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署和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的《赋

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及

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八部门印发的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

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通过赋予科研

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实施产权激励，创新促进

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和模式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，激发科研

人员创新热情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试点

方案。 

第一章  组织机构与职责 

第一条  赋权试点办法由我校学术委员会监督指导，新农村

发展学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 

第二条  新农村发展学院是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知识产

权运营的职能机构，负责职务科技成果的赋权及转化协议的签订

等事宜。 

第三条 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科技成

果作价投资及股权运营等相关工作，负责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的赋

权及监察相关事宜。 

第二章  赋权范围及条件 

第四条  成果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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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新品种权、微生物菌种，以及生物医

药新品种和技术秘密等。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、国防安全、公共

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

的成果不纳入赋权范围。 

第五条  申请赋权前，科技成果完成人应在团队内部协商一

致，书面约定内部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。 

第三章  赋权流程 

第六条  赋权申请和审批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向新农村发展学院提出申请，

填写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

长期使用权申请表》（附件3），进行赋权申请备案。 

（二）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所属单位审核，提交新农村

发展学院审批，赋权申请信息在新农村发展学院网站公示15天。 

（三）赋权实行分级审批。200万元（含）以下新农村发展学

院复核审批；200万元—500万元（含）以上新农村发展学院复核

后，学校主管科研副校长终审；500万元以上新农村发展学院复核

后，校长终审。 

第四章  赋权成果管理 

第七条  赋予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

或不低于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，自申请之日起计算。

学校与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成为共同所有权人。 

第八条  学校对赋权成果实行“差异化”管理，其中学校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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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包含“校管理部门收益”和“学院收益”等额两部分。 

（一）转化区域差异：赋权成果在黑龙江省外进行转化（转

让、许可或作价入股）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与学校收益比

例为85:15；在省内进行赋权转化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与学

校收益比例为90:10；在大庆市进行赋权成果转化，科技成果完成

人（团队）与学校收益比例为95:5。 

（二）转化形式差异：在省内（含大庆地区）赋权转化，采

取技术转让或技术许可等成果转化形式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

与学校收益比例不变；采用作价入股方式转化，在区域赋权基础

上，提高成果完成人3%的收益权。 

（三）转化成效差异：在省内（含大庆地区）赋权作价入股

转化生成企业，如年度营业收入超过1000万元，学校将给予营业

收入第一名企业奖励，将学校资产经营公司所占该企业股权比例

完全赠予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。 

第九条  赋权科技成果中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，移送司法机

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条  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应加强对赋权科技成果转

化的科技伦理管理，严格遵守科技伦理相关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获得赋权后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每年年底

向新农村发展学院提交科技成果转化进展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 赋权的职务科技成果，在转化前不纳入国有资产

管理，由新农村发展学院进行备案登记管理。作价投资损益不纳

入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保值增值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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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建立尽职免责机制，学校领导及工作人员履行勤

勉尽职义务，严格执行决策、公示等管理制度，在没有牟取非法

利益的前提下，免除追究其在科技成果定价、自主决定资产评估

以及成果赋权中的相关决策失误责任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列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赋权试点负面清单（附

件2）的情况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第十五条  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

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方案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其他事宜

见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八部门印发的《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

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（附件1）。 

 

附件：1．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等8部门印发《赋予科研人员 

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》 

的通知 

2．赋权试点负面清单 

3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 

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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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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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 

一、申请赋权人员不是科技成果完成人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

象。 

二、赋权的成果不具备权属清晰、应用前景明朗、承接对象明确、

转化意愿强烈等条件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三、科技成果完成人之间未协商一致，不能以书面形式约定内部

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四、赋权的成果若为非技术类（例如著作权等），为非直接面向

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果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五、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法严格遵守科技伦理相关规定，

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安全可控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六、赋权的成果若影响国家安全、国防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

全、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，不纳入赋权试

点范围。 

七、赋权的成果若涉及国家秘密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完

善的保密管理制度，或无法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要求的，不纳入赋

权试点范围。 

八、赋权的成果在与企业、个人合作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时，若涉

及对方秘密，无法保证为对方保守秘密、签订保密协议的，不纳入赋

权试点范围。 

九、申请赋权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，通过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违



 - 18 - 

规行为而获得的赋权试点资格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。 

十、赋权试点实施期间，未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相关要求合

理开展成果转化活动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，收回赋予的权益。科技

成果转化完成人应当将赋权科技成果无偿退回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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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200万以下（含200万） 

申请日期：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

 

申请人信息 姓名 赋权负责人 
所属
单位 

 

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信息 

成果名称 
 

成果号 
如专利号、软著登记 
号等 

成果类型 

□专利申请权
□专利权 

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
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
□其他 

 

 

授权日期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赋权类别 

 

□所有权 

 

□使用权    使用年限------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 
简介 

 

  



 - 20 -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赋 
权实施方案 

（拟转化方式、实施企业、转化价格、实施时间等） 

转化地区：□省外转化    □省内转化      □大庆市内转化    

转化方式：□转让        □许可          □作价入股  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完 
成人内部收 
益分配比例 
和分配方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完
成人意见 

 

 

该职务科技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，赋权申请已通过全体成果完成人同

意且收益分配比例内部协商一致。 

 

 

 

 

 

赋权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其他成果人完成人签字： 
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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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权试点 

负面清单 
 

 

 

□一、申请赋权人员不是科技成果完成人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

象。 

□二、赋权的成果不具备权属清晰、应用前景明朗、承接对象明确、

转化意愿强烈等条件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□三、科技成果完成人之间未协商一致，不能以书面形式约定内部

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□四、赋权的成果若为非技术类（例如著作权等），为非直接面向

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果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□五、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法严格遵守科技伦理相关规定，

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安全可控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□六、赋权的成果若影响国家安全、国防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

全、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

范围。 

□七、赋权的成果若涉及国家秘密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完

善的保密管理制度，或无法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要求的，不纳入赋权

试点范围。 

□八、赋权的成果在与企业、个人合作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时，若涉

及对方秘密，无法保证为对方保守秘密、签订保密协议的，不纳入赋权

试点范围。 

□九、申请赋权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，通过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违

规行为而获得的赋权试点资格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。 

□十、赋权试点实施期间，未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相关要求合

理开展成果转化活动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，收回赋予的权益。科技成

果转化完成人应当将赋权科技成果无偿退回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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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意见 

 

 

 

 

□对赋权材料严格审核，同意赋权申请，报新农村发展学院审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 

 

 

 

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新农院意见 

 

 

对赋权材料严格审核，同意赋权申请并采用： 

  

□省外转化    □省内转化      □大庆市内转化                 

□转让        □许可          □作价入股   

  

成果转化。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备    注 

 

注：《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新农村发展学院、申请人各执一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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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万—500万（含500万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

 

申请人信息 姓名 赋权负责人 
所属 

单位 

 

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信息 

成果名称 
 

成果号 
如专利号、软著登记 
号等 

 

 

成果类型 

□专利申请权 
□专利权 

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
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
□其他 

 

 

授权日期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赋权类别 

 

□所有权 

 

□使用权    使用年限------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 
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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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成果赋 
权实施方案 

（拟转化方式、实施企业、转化价格、实施时间等） 

转化地区：□省外转化    □省内转化      □大庆市内转化    

转化方式：□转让        □许可          □作价入股  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完 
成人内部收 
益分配比例 
和分配方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 

完成人 

意见 

 

该职务科技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，赋权申请已通过全体成果完成人同

意且收益分配比例内部协商一致。 

 

 

 

 

 

赋权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其他成果人完成人签字： 
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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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权试点 

负面清单 
 

 

 

□一、申请赋权人员不是科技成果完成人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

象。 

□二、赋权的成果不具备权属清晰、应用前景明朗、承接对象明确、

转化意愿强烈等条件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□三、科技成果完成人之间未协商一致，不能以书面形式约定内部

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□四、赋权的成果若为非技术类（例如著作权等），为非直接面向

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果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□五、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法严格遵守科技伦理相关规定，

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安全可控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□六、赋权的成果若影响国家安全、国防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

全、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

范围。 

□七、赋权的成果若涉及国家秘密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完

善的保密管理制度，或无法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要求的，不纳入赋权

试点范围。 

□八、赋权的成果在与企业、个人合作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时，若涉

及对方秘密，无法保证为对方保守秘密、签订保密协议的，不纳入赋权

试点范围。 

□九、申请赋权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，通过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违

规行为而获得的赋权试点资格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。 

□十、赋权试点实施期间，未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相关要求合

理开展成果转化活动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，收回赋予的权益。科技成

果转化完成人应当将赋权科技成果无偿退回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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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意见 

□对赋权材料严格审核，同意赋权申请，报科研处审批。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农院意见 

 

 

对赋权材料严格审核，同意赋权申请并采用： 

  

□省外转化    □省内转化      □大庆市内转化                 

□转让        □许可          □作价入股   

 

成果转化。请分管副校长审批。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分管副校长 

意见 

□同意赋权申请。 

 

 

 

 

 

分管副校长签字： 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备    注 

 

注：《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新农村发展学院、申请人各执一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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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00万以上） 

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

 

申请人信息 姓名 赋权负责人 
所属 

单位 

 

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信息 

成果名称 
 

成果号 
如专利号、软著登记 
号等 

 

 

成果类型 

□专利申请权 
□专利权 

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
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
□其他 

 

 

授权日期 

 

 

年  月   日 

 

赋权类别 

 

□所有权 

 

□使用权    使用年限------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 
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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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成果赋 
权实施方案 

（拟转化方式、实施企业、转化价格、实施时间等） 

转化地区：□省外转化    □省内转化      □大庆市内转化    

转化方式：□转让        □许可          □作价入股   

 

 

科技成果完 
成人内部收 
益分配比例 
和分配方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技成果 

完成人 

意见 

 

该职务科技成果无知识产权纠纷，赋权申请已通过全体成果完成人同

意且收益分配比例内部协商一致。 

 

 

 

 

 

赋权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其他成果人完成人签字： 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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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权试点 

负面清单 
 

 

 

□一、申请赋权人员不是科技成果完成人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

象。 

□二、赋权的成果不具备权属清晰、应用前景明朗、承接对象明确、

转化意愿强烈等条件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□三、科技成果完成人之间未协商一致，不能以书面形式约定内部

收益分配比例等事项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□四、赋权的成果若为非技术类（例如著作权等），为非直接面向

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果，不纳入赋权试点范围。 

□五、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法严格遵守科技伦理相关规定，

确保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安全可控的，不作为赋权试点的对象。 

□六、赋权的成果若影响国家安全、国防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

全、社会稳定等事关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，不纳入赋权试点

范围。 

□七、赋权的成果若涉及国家秘密，科技成果完成人（团队）无完

善的保密管理制度，或无法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要求的，不纳入赋权

试点范围。 

□八、赋权的成果在与企业、个人合作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时，若涉

及对方秘密，无法保证为对方保守秘密、签订保密协议的，不纳入赋权

试点范围。 

□九、申请赋权人员为牟取非法利益，通过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违

规行为而获得的赋权试点资格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。 

□十、赋权试点实施期间，未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相关要求合

理开展成果转化活动，将取消赋权试点资格，收回赋予的权益。科技成

果转化完成人应当将赋权科技成果无偿退回学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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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意见 

□对赋权材料严格审核，同意赋权申请，报科研处审批。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农院意见 

 

 

对赋权材料严格审核，同意赋权申请并采用 

  

□省外转化    □省内转化      □大庆市内转化                 

□转让        □许可          □作价入股   

 

成果转化。请校长审批。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校长意见 

□同意赋权申请。 

 

 

 

 

校长签字： 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备    注 

 

注：《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（新农村发展学院、申请人各执一份） 
 


